

温岭市洪千元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文书
债权申报表
债权申报编号（管理人填写）【          】
	债权人名称
	

	申报债权数额
	本金
	

	
	利息
	

	
	其他
	

	
	合计
	￥：                  (大写：                              ）

	债权是否到期
	□是   □否
	求偿权/将来求偿权
	□是     □否

	是否经法院
（仲裁机构）裁决
	□是（文书号：                                    ）     □否

	是否有连带债务人
	□是   □否
	连带债务人名称（若有）
	

	是否属连带债权人
	□是   □否
	连带债权人名称（若有）
	

	申报事实与理由
（如有财产担保，请注明担保标的物、担保金额及简要说明）
	

	债权申报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注：1、债权有多笔组成的，请分别申报；
2、 提交材料的纸张规格应为A4纸，书写均应使用黑碳素墨水，或直接打印。

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债权人(全称)：

	申报债权文件目录
（本页不足，可附页）
	份数
	页数
	原件或
复印件
	备注

	主体资格
	单位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等须盖章，身份证复印件须与原件一致并签名。

	
	□个人
	身份证复印件
	
	
	
	

	委托代理人（如有）
	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明
	
	
	
	律师需提供律师事务所公函

	证据材料
	1
	
	
	
	
	

	
	2
	
	
	
	
	

	
	3
	
	
	
	
	

	
	4
	
	
	
	
	

	
	5
	
	
	
	
	


提交人声明：本次提交的所有申报债权文件不存在变造、伪造等情形，复印件与原件相一致，否则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签收人声明：本次申报债权文件的签收并不代表签收人对其申报债权以及提交文件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的确认。

提交人（签字）：                         签收人（签字）：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签收日期：    年     月     日









	利息计算清单

	
利
息
金
额
计
算
过
程

	[bookmark: _GoBack]注：利息计算不超过2026年5月24日

	提示：债权人债权构成中，若有利息或违约金（赔偿金），应列明计算过程及相关说明，否则有可能因为事实不清导致无法确认

	申报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债权申报须知
为明确温岭市洪千元贸易有限公司债权人及利害关系人在债权申报阶段之权利、义务以确保债权申报工作之顺利开展，管理人特作如下须知:
一、债权申报材料
申报人应当如实、详细填写《债权申报表》以及提供完整、真实有效的申报材料如下：
（1） 《债权申报表》；
（2） 《债权申报证据清单》；
（3） 申报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请加盖公章；若申报人为个人的，应提供个人身份证复印件；若委托代理人申报的，同时提交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
（4） 证明债权事实的相关证据材料。申报人应当以与证据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申报，应附证据清单提交。证据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合同或协议、履行合同的证据、付款凭证、银行凭单、对账单、收货单、收据或发票、往来函件、权利登记证明文件、追收债权证明等；相关权利已经得到生效裁判文书或仲裁裁决书确认的，还应提交相关文书原件或者加盖公章的复印件；申报人申报的债权还有其他债务人的，应当说明其他债务人的履行情况；
（5） 《利息计算清单》（如有）；
2、 提交材料注意事项
（1） 申报债权的金额必须明确具体；
（2） 利息债权的计算不超过2026年5月24日；
（3） 债权申报通知书的寄送不构成管理人对无效债权的重新确认，也不导致债权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等法律后果；
（4） 申报材料必须符合规定要求，并直接递交管理人。若债权人未能在管理人确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据原件的，或者提交的复印件不符合要求并在管理人已告知情况下不予补正的，申报的债权管理人不予确认；
（5） 申报人如提供伪造、变造等虚假证据及相关材料，以及对重要事实拒绝陈述或作虚假称述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6） 申报时间：2026年7月3日前，债权人未在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的，应根据《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承担补充申报及债权审查费；债权审查费以审查确认的金额为基数按国务院令第481号《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标准收取。
3、 债权申报地址和联系人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中心大道4099号椒江商会大厦8楼北京中银（台州）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杨律师（0576-81812987）、徐律师（19905367884）

以上《债权申报须知》内容本人已经获悉，现予以确认。
债权申报人（签章）：         
时间：      年    月    日 

	债权人名称
	
	债权申报编号
	

	管理人
告知事项
	1、为便于受送达人及时收到管理人各项文书及支付的款项，保证破产程序顺利进行，受送达人应当如实提供确切的送达地址及详细的银行账号信息；
2、确认的送达地址适用于各个破产程序，包括：破产清算、和解、重整，以及同期与破产事务相关的其他事项；
3、破产期间如果送达地址及银行账号有变更，应当及时以书面方式告知管理人变更后的送达地址及银行账号；
4、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电子和线下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管理人、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管理人相关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电子送达以文书到达对应系统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线下送达以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受送达人应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5、如果提供的收款银行信息有误或不够详细，导致不能收款或有所延误的，受送达人应当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送达地址
（各项必填）
	1、本人确认下列送达方式：
收件人：                                                      
电话号码（或微信号）：                                        
邮寄送达地址：                                                 
接受短信或微信的手机必须保持畅通，电子邮箱正常使用，如有更换应当书面通知管理人。
2、本人确认以下为接收款项的银行信息：
户  名：                                                       
开户行：                                                       
账  号：                                                       

	债权人
签章确认
	我已经阅读（听明白）了管理人对申报人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告知事项，保证上述送达地址是准确、有效，且保证在破产程序终结前所填写的送达地址均为有效地址，并同意管理人以短信、微信或电子邮件方式发送所有文书、资料、通知，短信、微信或电子邮件发送后即视为相关文书、资料、通知等已送达。

                   债权人或授权代表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送达地址及银行账号信息确认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兹证明     系             法定代表人，担任公司          职务。
特此证明！


（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公民身份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托人：               ，联系方式：                        
        公民身份号码：                                     

关于我（单位）在 温岭市洪千元贸易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中申报债权等事宜，特委托                    作为我（单位）参加债权申报等事宜的委托代理人。
其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具体如下：代为申报债权，提交、签收法律文书，代为出席债权人会议，代为行使表决权，代为主张、放弃相关权利等。

委托人：                     
        年   月   日



注 意:1、受托人身份复印件；
2、 若受托人为律师，请附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及律师事务所指派函；
3、 若委托人为公司的，还需法定代表人签章。




